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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号关于开展中心企业所属宾馆酒店类单位情况调查的通

知各中心企业： 为全面了解中心企业所属宾馆酒店类单位的

基本情况，规范此类单位的经营治理，经研究决定，对中心

企业所属宾馆酒店类单位开展摸底调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调查范围。本次中心企业所属宾馆酒店类单

位摸底调查范围包括各中心企业集团总部及各级子企业投资

开办的宾馆、酒店、饭店、培训中心、会议中心、接待中心

、招待所、度假村、疗养院、办事处等单位。 二、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内容包括宾馆酒店类单位的基本建设情况和财务

情况，具体包括单位名称、所属企业级次、投入使用年月、

是否对外经营、累计投资、占地面积、可接待人数、配套设

施、资产负债、收入及盈亏等情况。 三、工作组织。本次调

查以2006年12月31日为时间点，由各宾馆酒店类单位填报，

集团总部负责调查表的审核、汇总和上报工作。 四、工作要

求。各中心企业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做好集团

及各级子企业所属宾馆酒店类单位摸底调查工作。各填报单

位应按照统一口径填写调查表，做到表内指标信息准确完整

、不重不漏，确保调查结果全面完整、真实可靠。各集团总

部应对所属单位填报的调查表进行分户审核、层层汇总，认

真撰写分析报告。 五、材料报送。各中心企业应于2007年9

月15日前将有关材料报送国资委统计评价局，具体报送材料

及要求包括： （一）《中心企业所属宾馆酒店类单位情况调



查表》。包括：（1）集团汇总表的纸质文件及电子文档，集

团汇总表仅需填写基本情况的前四项内容和基本指标的汇总

数据，纸质文件需由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2）

宾馆酒店类单位分户表的电子文档。 （二）中心企业所属宾

馆酒店类单位情况分析报告。包括纸质文件及电子文档，分

析报告应简要说明企业集团及各级子企业所属宾馆酒店类单

位的经营情况、治理方式、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治理工作措

施，其中对所属的宾馆酒店类单位经营亏损、债务风险、涉

及诉讼、对外担保抵押等事项应重点说明。 （三）有关软件

请自行登录国务院国资委网站（统计评价局栏目）下载，国

务院国资委网址：http://www.sasac.gov.cn/。 附件：1.中心企

业所属宾馆酒店类单位情况调查表 2.中心企业所属宾馆酒店

类单位情况调查表填报说明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治理委员会

办公厅 二七年八月八日 附件1中心企业所属宾馆酒店类单位

情况调查表2006年12月31日一、基本情况单位名称：（公章

）单位负责人：（签章）本单位代码 □□□□□□□□－□

集团企业(公司）总部代码 □□□□□□□□－□本单位所属

级次 □□"类别1.酒店、宾馆或饭店 2.培训中心 3.会议中心 4.

接待中心 5.招待所 6.度假村 7.疗养院 8.办事处 9.其它 "" □"所

在地区代码 □□□□□□投入使用年月□□□□年□□月"经

营状态1.正常经营 2.停业"" □""是否独立法人1.是 2.否"" □""是

否对集团外营业1.是 2.否"" □""星级1.五星级 2.四星级 3.三星

级 4.二星级 5.一星级 6.未评定星级"" □""配套设施情况□1.高

尔夫球场（包括练习场） □2.游泳馆 □3.网球 □4.温泉"所在

风景名胜区名称：二、基本指标项 目行 次数 额1.累计投资（

万元）12.资产总额（万元）23.负债总额（万元）34.营业收入



（万元）4 其中：对集团外营业收入（万元）55.利润总额（

万元）66.年末从业人员人数（人）77.占地面积（平方千米

）88.可接待住宿人数（人）99.可接待会议人数（人）1010.3

年内本单位累计收到的补贴额（万元）11 其中：本年收到的

补贴额（万元）12附件2 中心企业所属宾馆酒店类单位情况调

查表填报说明 一、填报主体本表填报主体为国务院国资委依

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中心企业集团总部及各级子企业（以下

简称企业）投资开办的宾馆酒店类单位。二、填报范围宾馆

酒店类单位是指企业投资开办的宾馆、酒店、饭店、培训中

心、会议中心、接待中心、招待所、度假村、疗养院、办事

处等服务类单位。三、基本内容本表主要反映企业所属宾馆

酒店类单位至2006年12月31日的资产规模、经营情况、从业

人员和配套设施等情况。四、表内有关指标解释（一）单位

名称：指在工商行政治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单位全称。（二）

本单位代码：指本单位的统一代码，假如本单位不是独立法

人单位，可参照原国家国有资产治理局《自编企业、单位临

时代码的规则》（国资统发[1995]116号）自行编制代码填列

，新编代码应当避免与以往编码重复。（三）本单位所属级

次：按照本单位在集团内的产权关系级次填列。（四）类别

：按照本单位在工商行政治理部门登记注册情况填列，具体

包括：1. 酒店、宾馆或饭店；2. 培训中心；3. 会议中心；4.招

待中心；5.招待所6.度假村；7.疗养院；8.办事处；9.其它。（

五）所在地区代码：填写所在城市的国家标准行政区划代码

。（六）投入使用年月：指实际投入使用年月。（七）经营

状态：指本单位当前的经营状态，具体情况包括：1.正常经

营；2.停业。（八）是否对集团外营业：指本单位是否承办



企业集团以外单位的业务。（九）星级：指经国家旅游局实

际评定的星级，具体包括：1.五星级；2.四星级；3.三星级

；4.二星级；5.一星级。假如本单位未进行星级评定，则填

“6.未评定星级”。（十）配套设施情况：指本单位拥有的

非食宿功能的配套设施情况，具体包括：1.高尔夫球场（包

括练习场）；2.游泳馆；3.网球；4.温泉。假如拥有多种设施

，可选择多项填列。（十一）所在风景名胜区名称：假如本

单位在风景名胜区，请注明该风景名胜区的名称。风景名胜

区的确定可参考《国务院发布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十二）累计投资：指本单位自建设之日到2006年12月31日累

计的投资额。（十三）资产总额、负债总额、营业收入、利

润总额：以2006年12月31日该单位实际会计科目核算内容填

列。利润总额为亏损的以“-”号填列。（十四）对集团外营

业收入：指承办企业集团以外单位业务所取得的经营收入。

（十五）年末从业人员人数：指2006年12月31日该单位实际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全部人员。包括：在岗的职工（合同制

职工）、临时工及其他聘用、留用的人员。（十六）可接待

住宿人数：指本单位所有床位可接待人员的最大数量。（十

七）可接待会议人数：指本单位所有会议室可接待人员的最

大数量。（十八）三年内本单位累计收到的补贴额：指本单

位近三年（2004－2006年度）累计收到上级单位给予的各类

补贴总额，其中本年收到的补贴额指本单位2006年度收到的

补贴额。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